
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9·6”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9月6日10时左右，原州区官厅镇官厅村老街道通信杆迁移过程中发生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45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相关规定，固原市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和调查询问等方式，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综合维护项目发包方）：成立于2008年1月25日，负责人为拜英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40000750836106M，企业地址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

宁安大街66号，所属行业为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西安汇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维护项目承包方）：前身系西安腾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由自然人刘英智和张璀于2009年12月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位于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34号

1幢109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698636464M，法定代表人刘英智。主要经营范围：移动通信工程安装及维护、移动通信网络优化、软件研发及软硬件销售。

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外包单位）：成立于2014年12月15日，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南关街办事处（羊坊村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402317777483G，资质类别及等

级：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证书编号：D264030550，法定代表人段芳林。主要经营范围：通信工程、通信线路施工；通信机房建设、配套维护；通信设备安装等。

（二）工程（项目）概况。

“9·6”一般物体打击事故发生在原州区官厅镇官厅村老街道通信杆迁移施工现场，施工属于西安汇龙科技有限公司承揽的电信公司综合维护服务项目。

2020年6月22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甲方）与西安汇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2020年中国电信宁夏公司综合维护外包项目］综合维护服务框架协议》，约

定由乙方向甲方和／采购方提供维护服务。协议有效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2020年6月30日，西安汇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劳务用工合作协议》，就乙方向甲方提供劳务人员用工服务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双方

在协议第七条明确维护过程安全管理要求，协议约定期限：从2020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2021年9月6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4名临时工沈应龙、马军林、窦文海、周子安在原州区官厅镇官厅村街道进行通信光缆迁改拆除作业。10时35分左右，沈应

龙对位于官厅村一队马小雷家玉米地旁边的水泥电杆进行预留架拆除，在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绳后，未对水泥电杆进行安全检查，直接登杆作业，在距离地面约6米处时，水泥电杆根部断

裂，沈应龙同断裂的水泥杆一同倒在地面发生撞击致伤。马军林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开车到官厅村卫生室接来村医马秀成，马秀成到达事发现场检查伤员后，发现伤者已经没有生命体

征。11时25分，120急救医生到达事故现场确认沈应龙已死亡。

事故发生后，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对死亡人员家属进行安抚，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进行了赔付，事故善后得到妥善处理。

三、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人员信息如下：死者沈应龙，男，汉族，42岁，户籍地址：甘肃省榆中县马坡乡尖山村大湾社46号。

（二）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相关规定，核定该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45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沈应龙安全意识淡薄，在没有经过安全技能专业培训，未取得“高空作业操作证”和对水泥电杆进行安全检查的情况下，违规冒险登高作业时水泥电杆根部断裂，坠落至地面后与电杆发

生撞击致死。

（二）间接原因。

1．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高处作业安全风险辨识不足，事故隐患排查、安全培训教育等工作不到位，违规组织工人进行高处

作业，没有明确专人在现场对高处作业进行统一指挥监督，现场监护不到位。

2．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段芳林，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足，未及时消除事故安全隐患。

3．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暨施工现场负责人杨博，安排未取得高处作业资格人员从事高处作业，在沈应龙违章登高作业时，未能及时发现制止，施工现场安全监管缺失。



4．西安汇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项目部项目经理王飞，对项目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落实安全施工措施不足，对劳务外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督促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整改安

全问题。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9·6”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1．沈应龙，当班工人，死者。安全意识淡薄，未经过安全技能专业培训，未取得“高空作业操作证”，未严格执行《通信登高安全作业规范》，违规冒险登高作业时水泥电杆根部断裂，

坠落至地面后与电杆撞击致死，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相应责任。

2．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组织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未及时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违规安排未取得高空作

业资格人员进行登高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固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

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规定，对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处罚款31万元的行政处罚。

3．段芳林，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和

管理责任。建议由固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规定，对段芳林处罚款2020年年收入40％的行政处罚。

4．杨博，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暨施工现场负责人，对施工现场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纠正工人违规作业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固原市

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15号）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

的”规定，对杨博给予警告，并处罚款4500元的行政处罚。

5．王飞，西安汇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项目部项目经理，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落实安全施工措施不足，对劳务外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督促不到位，

未及时督促整改安全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固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规定，对王飞处罚款2020年年收入40％

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西安汇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宁夏林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要组织全体职工深刻反思事故原因，举一反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堵漏洞、补短板，防止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

（二）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切实落实操作规程，认真做好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劳务外包部分的安全监督指导

工作，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及时发现排除事故隐患，解决各类安全问题。

（三）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各相关单位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确保从业人员掌握必需的安全操作技能。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重点检查违章作业、违章

指挥、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况，加大违规违章行为的处罚力度，杜绝“三违”现象发生。

（四）全面开展安全大排查。针对通信工程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等有关单位，要针对从业人员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应

急处置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体系，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